
项目名称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证司法辅助服务项目（TY2025-FW124-ZFCG124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永康市
公证处

浙江省浦江县
公证处

浙江省金华市
正信公证处

1 商务 投标人情况 ：评委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相关资格证书、公证处简介、内部机构设置、企
业荣誉等情况由专家进行横向比较，得10分，有缺项或漏项的，每项扣2分，分值扣完为止。

0-10 8.0 8.0 10.0

2 商务 人员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公证人员情况评议：一级公证员
，每名得2.5分；二级公证员，每名得2分；三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.5分；四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分；辅助人员每名得0.5分。本项
最高得15分。

0-15 3.0 3.0 15.0

3 商务 设备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车辆（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
其他使用凭证）、设备数量情况等的综合水平情况进行评议。
车辆最低数量为2辆，执法记录仪或者摄像机最低3台，达到者得基础5分；未达到者，得0分。自有车辆每增加1辆得2分，租赁
车辆每增加1辆得1分； 最高得10分。

0-10 0.0 0.0 10.0

4 商务 工作实施方案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（工作筹备、前期摸底、人员结构及人员组成、设备配置、组织实施）的合理性、
可行性、先进性进行综合评议。

0-20 10.0 12.0 14.0

5 商务 服务经验：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具有采购需求项目服务经验的,每提供一例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 0-10 0.0 0.0 10.0

6 商务 服务承诺：根据投标人的现场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情况酌情打分。 0-3 1.0 2.0 3.0

7 商务 政策分：投标人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属“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
数民族地区等”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对象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，每符合一项得1分，最高可得2分；未提供相关证明
材料的不得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备查）。

0-2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2.0 25.0 62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1）（专家1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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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证司法辅助服务项目（TY2025-FW124-ZFCG124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永康市
公证处

浙江省浦江县
公证处

浙江省金华市
正信公证处

1 商务 投标人情况 ：评委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相关资格证书、公证处简介、内部机构设置、企
业荣誉等情况由专家进行横向比较，得10分，有缺项或漏项的，每项扣2分，分值扣完为止。

0-10 8.0 8.0 10.0

2 商务 人员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公证人员情况评议：一级公证员
，每名得2.5分；二级公证员，每名得2分；三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.5分；四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分；辅助人员每名得0.5分。本项
最高得15分。

0-15 3.0 3.0 15.0

3 商务 设备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车辆（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
其他使用凭证）、设备数量情况等的综合水平情况进行评议。
车辆最低数量为2辆，执法记录仪或者摄像机最低3台，达到者得基础5分；未达到者，得0分。自有车辆每增加1辆得2分，租赁
车辆每增加1辆得1分； 最高得10分。

0-10 0.0 0.0 10.0

4 商务 工作实施方案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（工作筹备、前期摸底、人员结构及人员组成、设备配置、组织实施）的合理性、
可行性、先进性进行综合评议。

0-20 10.0 14.0 18.0

5 商务 服务经验：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具有采购需求项目服务经验的,每提供一例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 0-10 0.0 0.0 10.0

6 商务 服务承诺：根据投标人的现场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情况酌情打分。 0-3 1.0 2.0 3.0

7 商务 政策分：投标人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属“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
数民族地区等”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对象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，每符合一项得1分，最高可得2分；未提供相关证明
材料的不得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备查）。

0-2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2.0 27.0 66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2）（专家2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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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证司法辅助服务项目（TY2025-FW124-ZFCG124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永康市
公证处

浙江省浦江县
公证处

浙江省金华市
正信公证处

1 商务 投标人情况 ：评委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相关资格证书、公证处简介、内部机构设置、企
业荣誉等情况由专家进行横向比较，得10分，有缺项或漏项的，每项扣2分，分值扣完为止。

0-10 8.0 8.0 10.0

2 商务 人员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公证人员情况评议：一级公证员
，每名得2.5分；二级公证员，每名得2分；三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.5分；四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分；辅助人员每名得0.5分。本项
最高得15分。

0-15 3.0 3.0 15.0

3 商务 设备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车辆（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
其他使用凭证）、设备数量情况等的综合水平情况进行评议。
车辆最低数量为2辆，执法记录仪或者摄像机最低3台，达到者得基础5分；未达到者，得0分。自有车辆每增加1辆得2分，租赁
车辆每增加1辆得1分； 最高得10分。

0-10 0.0 0.0 10.0

4 商务 工作实施方案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（工作筹备、前期摸底、人员结构及人员组成、设备配置、组织实施）的合理性、
可行性、先进性进行综合评议。

0-20 10.0 12.0 18.0

5 商务 服务经验：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具有采购需求项目服务经验的,每提供一例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 0-10 0.0 0.0 10.0

6 商务 服务承诺：根据投标人的现场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情况酌情打分。 0-3 1.0 1.0 2.0

7 商务 政策分：投标人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属“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
数民族地区等”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对象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，每符合一项得1分，最高可得2分；未提供相关证明
材料的不得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备查）。

0-2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2.0 24.0 65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3）（专家3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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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证司法辅助服务项目（TY2025-FW124-ZFCG124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永康市
公证处

浙江省浦江县
公证处

浙江省金华市
正信公证处

1 商务 投标人情况 ：评委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相关资格证书、公证处简介、内部机构设置、企
业荣誉等情况由专家进行横向比较，得10分，有缺项或漏项的，每项扣2分，分值扣完为止。

0-10 6.0 8.0 10.0

2 商务 人员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公证人员情况评议：一级公证员
，每名得2.5分；二级公证员，每名得2分；三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.5分；四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分；辅助人员每名得0.5分。本项
最高得15分。

0-15 3.0 3.0 15.0

3 商务 设备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车辆（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
其他使用凭证）、设备数量情况等的综合水平情况进行评议。
车辆最低数量为2辆，执法记录仪或者摄像机最低3台，达到者得基础5分；未达到者，得0分。自有车辆每增加1辆得2分，租赁
车辆每增加1辆得1分； 最高得10分。

0-10 0.0 0.0 10.0

4 商务 工作实施方案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（工作筹备、前期摸底、人员结构及人员组成、设备配置、组织实施）的合理性、
可行性、先进性进行综合评议。

0-20 15.0 17.0 19.0

5 商务 服务经验：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具有采购需求项目服务经验的,每提供一例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 0-10 0.0 0.0 10.0

6 商务 服务承诺：根据投标人的现场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情况酌情打分。 0-3 2.0 2.0 2.5

7 商务 政策分：投标人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属“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
数民族地区等”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对象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，每符合一项得1分，最高可得2分；未提供相关证明
材料的不得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备查）。

0-2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6.0 30.0 66.5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4）（专家4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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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证司法辅助服务项目（TY2025-FW124-ZFCG124）

序号 评分
类型

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范围 浙江省永康市
公证处

浙江省浦江县
公证处

浙江省金华市
正信公证处

1 商务 投标人情况 ：评委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相关资格证书、公证处简介、内部机构设置、企
业荣誉等情况由专家进行横向比较，得10分，有缺项或漏项的，每项扣2分，分值扣完为止。

0-10 8.0 8.0 10.0

2 商务 人员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公证人员情况评议：一级公证员
，每名得2.5分；二级公证员，每名得2分；三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.5分；四级公证员，每名得1分；辅助人员每名得0.5分。本项
最高得15分。

0-15 3.0 3.0 15.0

3 商务 设备配置情况：根据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提供的拟可投入本项目的车辆（需提供机动车登记证或者
其他使用凭证）、设备数量情况等的综合水平情况进行评议。
车辆最低数量为2辆，执法记录仪或者摄像机最低3台，达到者得基础5分；未达到者，得0分。自有车辆每增加1辆得2分，租赁
车辆每增加1辆得1分； 最高得10分。

0-10 0.0 0.0 10.0

4 商务 工作实施方案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作方案（工作筹备、前期摸底、人员结构及人员组成、设备配置、组织实施）的合理性、
可行性、先进性进行综合评议。

0-20 15.0 20.0 20.0

5 商务 服务经验：投标人（联合体投标的，以联合体牵头人为主）具有采购需求项目服务经验的,每提供一例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 0-10 0.0 0.0 10.0

6 商务 服务承诺：根据投标人的现场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情况酌情打分。 0-3 1.0 2.0 3.0

7 商务 政策分：投标人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属“节约能源、保护环境、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
数民族地区等”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对象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，每符合一项得1分，最高可得2分；未提供相关证明
材料的不得分。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政策依据备查）。

0-2 0.0 0.0 0.0

合计 0-70 27.0 33.0 68.0

专家（签名）：

技术技术商务商务评分明细评分明细（专家5）（专家5）

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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